
关于2015～2016学年度第二学期初
补考工作的通知
各院、系、部、教学基地：

为做好2015～2016学年度第二学期初补考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考时间：

2015～2016学年度第二学期第2～4周（具体安排另行通知）。
二、补考课程：

补考课程为2015～2016学年度第一学期所开设的课程（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不安排补考）。具体可查阅2015～2016学年度第一学期课表中本专业开设课程，不可跨专业补考，如有特殊情况需打报告审批。
三、补考对象：

1、通过2015～2016学年度第一学期正常开课学习后，有课程考试不及格的学生。
2、未通过2015～2016学年度第一学期正常开课学习，但此学期开设课程中曾有课程考试不及格的在校学生。
3、未通过2015～2016学年度第一学期正常开课学习，但此学期开设课程中曾有课程考试不及格的非在校学生（2008～2011级本科及2009～2012级专科学生）。

四、补考报名：
1、网上报名时间： 2016年3月1日晚上18:00～3月8日上午8:00，报名截止后不再进行补报名。网上报名成功后考生才可参加考试，网上报名未成功的考生一律不允许参加考试。（学费未缴清的考生不能进行网上报名。）
2、通过2015～2016学年度第一学期正常开课学习后，有课程考试不及格的学生，网上报名工作由学生所在院、系教务员负责完成。
3、未通过2015～2016学年度第一学期正常开课学习，但此学期开设课程中曾有课程考试不及格的在校学生，需登录http://jw.hustwb.edu.cn/自行进行网上报名。
4、未通过2015～2016学年度第一学期正常开课学习，但此学期开设课程中曾有课程考试不及格的非在校学生（2008～2011级本科及2009～2012级专科学生），需到所在院、系报名。
5、2012级学生的所有相关不及格课程补考报名工作，由院、系教务员负责完成。此次补考为2012级学生相关课程最后一次补考机会，请务必通知到学生按时参加考试。
五、注意事项： 
1、各教学单位尽快将本学期课程成绩录入到MIS系统中，各院、系教务员在成绩录入之后立即对课程进行补考审核，以便学生及时进行网上报名。
补考准考证与补考名单由院、系教务员从MIS系统中导出，补考准考证使用专用准考证打印纸打印并下发给学生。专业课程及公共课程补考名单于3月9日上午提交教务处。
2、补考试卷由各课程归口单位提供，于3月2日下班前交到教务处印制。
3、考试时，在校生应携带准考证、学生证和身份证，非在校生应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入场，证件不齐者不得参加考试！各院、系请提前通知到考生，并在考试前加强考生诚信教育，严肃考风考纪！
教务处

2016年1月12日

